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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

西省宝鸡市扶风县东大街莲花广场。 

 

二、诉讼的案件事实及请求 

（一）案件事实 

2017 年 12 月 10 日，原告与陕西德格尔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

司签订《车辆购销合同》，约定陕西德格尔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

采购原告新能源汽车；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扶风县支行向原告

出具《银行履约保函》，承诺收到原告索赔文件后，无条件、不可改

变地向原告支付最高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6482590 元的履约保证金，

且保函制约的责任是延续、独立和无条件的。原告如约交付车辆，陕

西德格尔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未按期付款，欠款总数额为人民币

57047253 元。经原告多次催要，陕西德格尔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

司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扶风县支行亦未

按《银行履约保函》约定支付履约保证金。 

近期，原告收到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（[2019]

鲁 07 民初 1 号），判决书认定“无法证明案涉保函系被告出具，原告

据此要求被告承担责任向其支付履约保证金的诉讼请求，证据不足，

不予支持，驳回原告诉讼请求”，原告不服，认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

并提起上诉。 

（二）诉讼请求 

1、撤销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19）鲁 07 民初 1 民事判决书，

并依法改判支持原告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。 

2、本案一、二审诉讼费由被告承担。 

 

三、本次诉讼进程情况 

原告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被受理。 

 



四、本次诉讼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案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性，公司尚无法准确判断本次公告的诉

讼事项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。 

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本案件，切实维护好公司与股东的利

益，同时，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

  董 事 会  

2020 年 8 月 25 日 


